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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65/2021_2022__E8_BE_BD_

E5_AE_81_E5_9C_A8_E6_c67_465202.htm 为满足众多普通高

校本科生扩大知识面、拓宽就业渠道的需求，辽宁省招考委

制定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段“第二学历”相关专业考试

计划，该计划面向普通高校的本科（含三批本科）生，凡我

省普通高校全日制本科生（含三批本科），拟取得本科第二

学历，均可以执行本考试计划。凡按照要求取得规定课程的

合格成绩，在取得全日制本科学历后，按规定办理相关专业

的学历认定和课程免考手续，实践考核合格，通过论文答辩

，思想品德鉴定符合要求者，发给本专业毕业证书。凡外语

成绩合格的本科毕业生，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

准，达到学位标准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第二十

二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由国家已

授权的主考学校授予学士学位。 省招考委制定的相关专业考

试计划主要有：会计学、金融、国际贸易、人力资源管理、

物流管理、工商企业管理、建筑工程、计算机及应用、计算

机信息管理、计算机网络、电子商务等。 在校本科生可选择

与自己所学的专业不同的专业，也可选择与自己所学专业相

同或相近的专业，根据省招考委制定的考试计划，只要再学

习6~8门课程，就可获得第二学历或学位。 以上考试计划

从2007年下半年执行，本科生想要学习或想要参加下半年考

试必须到本校相关部门进行统一报名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